关于开展2019年度大连市“海聚计划”
市级引智项目征集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县、先导区引智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深入实施大连市“海聚计划”引智政策，进一步发挥引智工作在我市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根据科技部《关于申报2019年度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引智项目工作实际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9年度“海聚计划”市级引智项目的征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原则
（一）强化引智工作服务战略需求导向。聚焦我市“两先区”建设和率先振兴发展需求，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；充分发挥高端海外专家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促进经济提质增效，带动引领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，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海外人才和智力支持。
（二）强化引进“高精尖缺”人才导向。以“高精尖缺”海外人才引进为重点，持续优化来连工作海外专家队伍结构，积极鼓励引进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、具有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、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拓能力的企业家、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领域急需紧缺人才，使引进海外专家的规模、质量、结构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。
（三）强化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导向。以构建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体系为目标，切实发挥海外专家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推进积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科技创新合作，培育我市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新优势，推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和合作共享，为我市实现国际科技合作新突破做出贡献。
（四）强化重点引智成果集成导向。突出绩效评价的重要引领作用，加强项目征集申报质量，严格评审遴选工作流程，跟踪服务立项项目的推进实施，问效引智成果形成与集成，建立以创新质量、贡献、绩效为导向的引智项目评价体系，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项目经费持续支持的重要依据。
二、支持重点
（一）重点领域
1.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未来型产业。
2.精细化工、先进装备制造、船舶和海洋工程、清洁能源、生命健康、现代农业等先导型产业。
3.集成电路、新材料、交通装备、节能环保、文化与科技融合、现代服务业等我市其它重点产业领域。
（二）重点方向
[bookmark: _GoBack]1.与“一带一路”相关国家开展的技术合作项目。
2.与日韩两国开展的技术合作项目。
3.与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开展的技术合作项目。
4.与意大利、爱尔兰等欧盟国家开展的技术合作项目。
5.符合我市重点发展战略需求的其它重点方向项目。
三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1.依法在我市登记注册1年以上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规范的企事业单位。
2.有具体的海外专家引进计划，并能同时配备充足的中方技术团队配合海外专家开展研发工作。
3.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。
4.对所申报的项目具有持续稳定的经费投入能力。
5.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，信用良好。
6.申报单位性质是中外合资企业的，中资出资比例须大于51%以上（含51%）。
（二）海外优秀专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1.国际上享有较高声望的科学家、知名专家、学者。
2.在海外知名企业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。
3.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高级人才。
4.在海外科技专项、工程建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。
5.海外高校、科研机构等教育科研领域的学术带头人。
6.我市急需紧缺的其他海外优秀专家。
7.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（年龄以申报截止期为计算依据），特别优秀的，如身体健康能胜任其工作岗位，年龄上可适当放宽。
四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方式和路径。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申报的各类项目（含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）统一使用国家外专局《外国专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》（http://ceps.safea.gov.cn）在线申报（“资助类型”选择“省级资助”）。已完成系统注册的申报单位请按系统要求填报项目信息；未完成系统注册的申报单位需完成注册信息填报，经市科技局审核、国家外专局审批后方可填报项目信息。系统开放时间：2019年4月25日至5月31日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和上报时间。申报单位在申报系统正式完成提交后，导出项目申请书，A4纸打印纸质材料一式三份，报区市县引智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加盖公章，一份交区市县引智主管部门备案，两份由各引智主管部门统一报送市科技局备案。纸质材料上报截止时间：2019年5月31日。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注意事项。各申报单位要对拟申报项目进行充分论证，要据实填报各项信息，确保申报内容准确、完整，不得虚列虚报，要及时按要求完成项目信息网上填报，并按属地化原则报所在地区引智主管部门审核。申报单位是是市级引智项目的实施主体，应按申报计划严格组织项目实施。期间，如发生企业名称变更、合并、重组、搬迁以及项目无法继续实施等情况，应及时通过所在地区引智主管部门报市科技局备案。
（四）各地引智主管部门注意事项。要加强对辖区项目申报单位的前期调研，对申报单位的外国专家引进情况、项目承接及科研能力、企业运行及财务状况、社会领域信用状况（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、“信用中国”等平台查询信用报告）等方面信息进行核查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材料审核并向市科技局统一出具推荐意见，同时要密切跟踪申报项目的推进实施情况，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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